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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9月11日，本

院裁定受理温州标峰建设

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

经审理查明，温州标峰建设

有限公司可供分配的财产

总额为约190万元，而经温

州标峰建设有限公司债权

人会议核查申报的债权，确

认无异议的债权总额为

13071190.56 元。本院认

为，根据温州标峰建设有限

公司债权人会议审查的债

权金额及该公司目前可供

分配的财产总额，债务人温

州标峰建设有限公司已严

重资不抵债，无力清偿全部

到期债务，亦无第三人提供

足额担保，不存在破产原因

消除的情形。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

107条的规定，本院于2020

年8月24日裁定宣告温州

标峰建设有限公司破产。

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0）浙0302民初2401
号

汤训来、王启平：本院

受理原告叶力豪与被告李

艳芳、汤语曦、汤语诺、汤君

瀚、汤训来、王启平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因无法用直

接送达及其他方式向你们

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

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

（2020）浙 0302 民初 2401

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

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

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

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20）浙0304民初2614
号

陈进旺：本院审理原

告林国与被告陈进旺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

结。因你无法采用其他方

式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

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

（2020）浙 0304 民初 2614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

一、被告陈进旺应在

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偿付

原告林国借款4万元及利

息损失（以本金4万元为基

数，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

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市场报

价利率，从2020年5月26

日起计算至被告实际履行

完毕之日止）；二、驳回原告

林国的其他诉讼请求。如

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

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253条的规定，加

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

务利息。本案受理费1060

元，公告费 650 元，合计

1710元，由被告陈进旺负

担（公告费650元由原告垫

付）。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

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20）浙0304民初3205
号

温州市鹿城建筑安装
工程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

告瑞安市伟业装潢门窗厂

与被告温州市瓯海区人民

政府仙岩街道办事处，第三

人温州市鹿城建筑安装工

程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

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以其

他方式向你公司送达，现依

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

票、廉政监督卡、适用令状

式裁判文书告知书、浙江移

动微法院诉讼告知书、诉讼

权利义务告知书、送达地址

确认书、民事裁定书。自公

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的 15 日内。并定于 2020

年11月17日上午9时00分

在本院第十审判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20）浙0304民初5016
号

温州明丽眼镜有限公
司：本院受理的原告温州市

美拉五金有限公司与被告

温州明丽眼镜有限公司加

工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

据副本、审理阶段系列告知

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

人员通知书。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

日内。并定于 2020 年 11

月20日9时00分在新桥法

庭第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20）浙 0383 民 初
2361号

贾益成：本院受理原

告伍正兵诉被告贾益成劳

务合同纠纷一案，因以法律

规定的其他方式无法向你

送达诉讼文书，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92条的规定，现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及证据副

本、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

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和义务

须知、举证通知书、民事诉

讼风险提示书等。原告的

诉讼请求为：一、请求法院

判令被告偿还工程货款3

万元（大写叁万元整）。二、

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

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

期限分别为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和30日。本院定于

2020年12月8日10时00

分在龙港市人民法院第二

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不

到庭，本院将依法缺席判

决。 龙港市人民法院
（2020） 浙 0482 民 初
1990号

潘炯(公民身份号码
330482198010080032)：本

院受理原告纪道宝诉你机

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风险提

示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裁

定书、开庭传票、证据副本、

廉政监督卡、庭审网络直播

告知书等。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的15日和30日，本案定

于2020年12月15日上午9

时在本院第八审判庭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判决。 平湖市人民法院
（2020） 浙 0503 民 初
1740号

张雪芬、谭建祥、徐林
江：本院受理的原告张雪

芬、谭建祥、徐林江与被告

徐晓清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原告请求：1、由被告支

付 三 原 告 布 款 人 民 币

71160元，并支付逾期付款

利息（按照同期全国银行

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

款市场报价率的1.5倍，自

起诉之日起计算至欠款及

逾期付款利息实际清偿之

日止）；2、由被告承担本案

诉讼费。因用法律规定的

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裁

定书、诉讼风险提示书、权

利义务告知书、廉政监督

卡、诉讼须知、外网告知

书、简易转普通程序民事

裁定书、互联网公布裁判

文书的规定及开庭传票等

诉讼文书。根据《最高人

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

解释》第一百三十八条第

一款之规定，本公告采用

在信息网络上刊登公告的

方式，公告刊登日期即为

公告发出日期，自本公告

刊登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期

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

期满后15日和30日。本

案定于2020年12月3日

10时00分在本院第十一

号法庭开庭审理，届时未

到庭，本院将依法缺席审

理判决。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20） 浙 0503 民 初
2185号

费吉林：本院受理的

原告钮海妹与被告费吉林

离婚纠纷一案，原告请求：

1、请求法院判决准予原被

告解除婚姻关系；2、请求

法院判决本案诉讼费由被

告承担。因用法律规定的

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

书、诉讼风险提示书、权利

义务告知书、廉政监督卡、

诉讼须知、外网告知书、简

易转普通程序民事裁定

书、互联网公布裁判文书

的规定及开庭传票等诉讼

文书。根据《最高人民法

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

第一百三十八条第一款之

规定，本公告采用在信息

网络上刊登公告的方式，

公告刊登日期即为公告发

出日期，自本公告刊登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期限和举

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15日和30日。本案定于

2020年12月3日9时00分

在本院第十一号法庭开庭

审理，届时未到庭，本院将

依法缺席审理判决。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20）浙0783破22号
浙江嘉豪钢结构有

限公司各债权人：本院

于2020年7月20日裁定

受理浙江嘉豪钢结构有

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

并指定浙江国翔律师事

务所为管理人。

浙江嘉豪钢结构有

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

股东、高管及财务负责

人应在2020年9月20日

前向管理人提交述职报

告，提交财产状况说明、

债务清册、债权清册、有

关财务会计报告以及职

工工资的支付和保险费

的缴纳情况，并交付占

有和管理的财产、印章

和账簿、文书等资料。

未在期限内履行上述义

务的，将依法追究相应

法律责任。

债权人应于本公告

发布之日起30日内向浙

江嘉豪钢结构有限公司

管理人（地址：浙江省东

阳市吴宁街道人民路

222号10楼浙江国翔律

师事务所，联系电话：杜

律 师 13758962962、

0579-86691532）申报。

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

权的，可以在破产财产

分配方案提交债权人会

议讨论前补充申报。未

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

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

使权利。

本院定于 2020 年

10月16日上午9时在东

阳市人民法院第17审判

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

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

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

议。

注：债权申报时须

提交的资料：（1）债权人

登记债权数额时需提供

相关证据，证据为一式

两份的复印件，并提交原

件核对；（2）债权人系法

人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

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

负责人身份证明书；（3）

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

交个人身份证明；（4）如

债权人委托代理人进行

债权申报的，应提交特别

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

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

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

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

派函。参加会议的债权人

需提交上述资料：（2）、（3）、

（4）。 东阳市人民法院
（2020）浙 0784 民 初
3924号

喻陶陶、胡微微：本
院受理原告吕星鹤与被

告喻陶陶、胡微微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因适用其他方式

无法向你们送达，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

向你们送达本院（2020）

浙 0784 民初 3924 号民

事判决书。判决内容：

由被告喻陶陶、胡微微

共同归还原告借款人民

币108000元及利息（利

息从2019年2月11日起

按月利率1%计算至款清

之日止）。款项限本判

决生效后10日内履行完

毕。如两被告未按上述

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

付金钱义务，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253条之规定，加

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

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1403元（已减半收取），

由被告喻陶陶、胡微微

负担。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

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

法院。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20）浙 0726 民 初
3188号

郑期学、郑球蓉：本
院受理原告杭州至盛汽

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诉

被告郑修意、郑修康、郑

期学、郑球蓉追偿权纠

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

眀，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及证据

材料、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

员通知书、开庭传票和

民事裁定书等。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

内，逾期视为放弃答辩

和举证。本案定于2020

年11月25日上午9时40

分在本院第十七审判庭

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合

议庭组成人员为审判长

王宏宇、审判员唐朝晖、

人民陪审员郑青青。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9）浙0726破8号之十
2019年10月12日，本

院根据浙江浦江信泰有限

公司的申请裁定受理其破

产清算一案。查明：截止

2019年11月30日，公司法

定代表人及财务人员在公

告规定的期限内及时向管

理人说明了公司的财产状

况，并提交公司的债权债务

清册、资产负债表等文件以

及职工工资的支付和保险

费的缴纳情况，并交付占有

和管理的财产、印章和账

簿、文书等资料，履行了相

应的清算义务。浙江浦江

信泰有限公司管理人对浙

江浦江信泰有限公司财产

状况进行了核查，并制作了

《浙江浦江信泰有限公司财

产状况报告》。目前本案发

生的破产费用共计人民币

2180元（未支付），实际清偿

0元，另预期发生破产费用

人民币6500元。经清查，

该企业可供清偿的破产财

产只有货币资金 2557.87

元，债务人财产已经不足以

支付破产费用。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

2条、第43条之规定，本院

于2020年4月1日裁定宣

告浙江浦江信泰有限公司

破产并终结浙江浦江信泰

有限公司破产程序。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20）浙0726民初1485
号

罗武：本院受理原告潘

如仙诉被告罗武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

因无法用其他方式送达，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92条之规定，向你

公告送达本院（2020）浙

0726民初1485号民事判决

书。判决如下：由被告罗武

归还原告潘如仙借款人民

币 25800 元，并支付利息

（以25800元为基数，按照

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

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

利率自2020年4月23日起

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

限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

付清；本案受理费446元，

公告费 650 元，合计 1096

元，由被告负担。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20）浙0726民初2358
号

项鸿鹏：本院受理原告

陈浩诉被告项鸿鹏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

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92条之规

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0）浙0726民初2358号

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

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

通知书和证据材料副本。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

告期满的30日内。本案定

于2020年12月10日上午9

时00分在法院第八审判庭

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20）浙0726民初2672
号

吴艳萍：本院受理原告

邵乐田诉被告吴艳萍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

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92条之规

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0）浙0726民初2672号

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

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

通知书和证据材料副本。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

告期满后的30日内。本案

定于2020年12月10日上

午9时30分在法院第八审

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20）浙0726民初2708号

许璀：本院受理原告邵

仁杰诉被告许璀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92条之规定，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

浙0726民初2708号起诉状

副本、举证通知书、开庭传

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

和证据材料副本。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

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

后的 30 日内。本案定于

2020年12月10日上午10

时00分在法院第八审判庭

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20） 浙 0726 民 初
2414号

朱灵立：本院受理原

告张志安与被告朱灵立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证据材料、合议庭组成

人员通知书和开庭传票。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的15日。举证期

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

日内。本案由审判员陈瑛

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

员蒋约苟、江文忠组成合

议庭，定于2020年11月12

日9时00分在浦江县人民

法院杭坪法庭2号庭公开

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20） 浙 0726 民 初
2745号

朱圣贤：本院受理原

告李青岩诉你之间的承揽

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开庭传票、举证通

知书、起诉状副本、证据材

料。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

和30日内，并定于2020年

11月30日9时在浦江县人

民法院第八审判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

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20） 浙 0726 民 初
2795号

陈依晓：本院受理原

告沈桂香与被告陈依晓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20）浙

0726民初2795号案件的

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

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

员通知书、民事裁定书（简

易程序转普通程序）和证

据材料副本等。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

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期

满后的30日内。本案定于

2020年12月1日9时在第

十六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

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20） 浙 0726 民 初
2817号

于琛琛：本院受理原

告吴健勇与被告于琛琛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证据材料、合议庭组成

人员通知书和开庭传票。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的15日。举证期

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

日内。本案由审判员陈瑛

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

员蒋约苟、江文忠组成合

议庭，定于2020年11月12

日9时20分在浦江县人民

法院杭坪法庭2号庭公开

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9）浙11破4号

因浙江金奥实业有限

公司破产财产已经分配完

毕，管理人向本院提交破

产财产分配报告，并提请

本院裁定终结破产程序。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

业破产法》第120条之规

定，本院于2020年8月17

日裁定终结浙江金奥实业

有限公司破产程序。

丽水市中级人民法院
李剑强、张森峰、李晓

芳、李坚文、奚赛娜、朱凯
杨、尚秀珍：本院受理原告

浙江缙云农村商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新建支行与被

告李剑强、张森峰、李晓

芳、李坚文、奚赛娜、朱凯

杨、尚秀珍金融借款合同

纠纷一案，原告请求：1、要

求被告李剑强立即归还借

款本金 200000 元整和利

息33873.65元（利息算至

2020年7月8日止），以后

按月利率 12.778125‰算

至还清本息日止；2、要求

被告张森峰、李晓芳、李坚

文、奚赛娜、朱凯杨、尚秀

珍对上述借款本息承担连

带共同保证责任；3、诉讼

费等一切费用由被告李剑

强、张森峰、李晓芳、李坚

文、奚赛娜、朱凯杨、尚秀

珍承担。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

成人员通知书。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及

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

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

并定于2020年12月11日

上午9时在第十五审判庭

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缙云县人民法院


